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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汾阳市诚德堂医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武丽霞于2026年1月15日7时54分许，在医院三层内科楼道不慎崴脚，导致受伤。用人单位向我局申请工伤认定，现予公示。
二、山西峰凡科技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职工郝建富于2026年1月7日14时许，驾驶沪A862370半挂车从国峰煤电卸完货回充电站车队途中，在汾阳市340省道尚文村附近与拐弯车辆发生碰撞，导致受伤。用人单位向我局申请工伤认定，现予公示。
三、山西泓瑞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职工魏军于2026年1月10日10时30分许，骑电动车前往山西杏花村酒厂股份有限公司酿酒五厂工作，行驶至贾家庄镇罗成村路段被车辆碰撞，导致受伤。用人单位向我局申请工伤认定，现予公示。
四、汾阳市人民医院职工张红霞于2026年1月13日12时02分许，骑电动自行车下班，延文峰路西街（碧桂园附近）由东向西行驶时，被后方驶来的电动车撞倒，导致受伤。用人单位向我局申请工伤认定，现予公示。
五、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吕杨于2026年1月17日13时47分许，骑电动自行车上班，在汾酒厂西南门红绿灯由南向北行驶途中与由东向西车牌为晋JTR709的轻型厢车发生碰撞，导致受伤。用人单位向我局申请工伤认定，现予公示。
六、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薛子禹于2026年1月20日11时59分许，驾驶电动自行车回家，由太白路进入竹叶园小区途径6号楼后，被由北向南行 驶至此处的车牌号为晋A1CV79的小型客车撞倒，导致受伤。用人单位向我局申请工伤认定，现予公示。
七、汾阳丰源网架股份有限公司李然于2026年1月19日8时50分许，在公司5号车间自动焊设备吊运钢球作业时，不慎将左手中指夹伤。用人单位向我局申请工伤认定，现予公示。
八、汾阳市英雄街初级中学校职工高秀琴于2026年1月23日8时16分许，骑自行车上班，行驶至英雄街中学门口由东向西右转弯时，与同方向行驶的田雅琦骑行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，导致受伤。用人单位向我局申请工伤认定，现予公示。
九、汾阳市尊晟橡胶有限公司李士军于2026年1月24日11时许，在本厂切胶块时，右手不慎被机器绞伤。用人单位向我局申请工伤认定，现予公示。
十、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职工郝智敏2026年1月16日8时59分许，到公司打卡上班后去拿取客户资料，返回公司途中。经过祥云桥时，发生交通事故，导致受伤。用人单位向我局申请工伤认定，现予公示。
十一、汾阳市风坤橡胶有限公司职工任效鹏于2025年10月9日8时56分许，在本厂车间内拆除吊起的钢圈时，吊钩脱落，钢圈掉下来砸到任效鹏左脚，导致受伤。本人向我局申请工伤认定，现予公示。
十二、汾阳市利民运输有限公司职工冯建明于2026年1月12日，驾驶公司晋JQ5557号半挂车,途径汾阳市杨家庄镇 G307文殊岭东北714m处时发生交通事故，导致冯建明当场死亡。用人单位向我局申请工伤认定，现予公示。
十三、山西恒星催化净化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任志明于2026年1月26日16时许，在公司成品库房准备将吨包装车，揭开覆盖在吨包塑料布时，不慎从吨包上滑落，导致受伤。用人单位向我局申请工伤认定，现予公示。
十四、山西正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职工赵士敏于2026年1月26日9时34分许，在车间用行车吊起车桥时，行车挂勾发生滑动，夹伤他的右手。用人单位向我局申请工伤认定，现予公示。
十五、汾阳市安捷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职工李世旺于2026年2月3日23时许，驾驶公司半挂车辆前往孝义金晖焦化厂卸煤，打开车厢门时，被车厢内部掉落的煤块砸到腿部，导致受伤。用人单位向我局申请工伤认定，现予公示。
十六、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任桂海于2026年2月11日9时50分许，骑电动自行车下班，途中行驶至厂区规划-生产配套用房项目附近时，不慎与路边违规停放的小汽车发生碰撞 ，导致受伤。用人单位向我局申请工伤认定，现予公示。
十七、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张超于2026年2月9日14时30分许，骑电动自行车行驶至大曲分厂东北角与生态园东南角路口时，因地面有湿滑，不慎摔倒，导致受伤。用人单位向我局申请工伤认定，现予公示。
